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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工程採購投標須知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07年 11月 1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

依本招標文件規定填妥(不得使
用鉛筆)各項文件並附招標資格
證件包括：第七點各項證件、投
標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還押
標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同意
書、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
規定之其他文件。以電子領標廠
商，並附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
細，如未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者，機關得請出席廠商開標當場
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
到場之責任。招標文件如允許電
子投標，請投標廠商依電子投標
作業說明(如附件 1)辦理。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
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
標文件依下列規定裝入，同一投
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
標為限，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或
其二以上之分支機構，就同一採
購分別投標者亦同：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
文件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
投標者各廠商均應裝入。 

八、參加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
依本招標文件規定填妥(不得使
用鉛筆)各項文件並附招標資格
證件包括：第七點各項證件、投
標切結書、押標金票據、退還押
標金申請書、押標金查詢同意
書、投標廠商聲明書及招標文件
規定之其他文件。以電子領標廠
商，並附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
細，如未附電子憑據書面明細
者，機關得請出席廠商開標當場
提出說明，廠商應自負開標是否
到場之責任。招標文件如允許電
子投標，請投標廠商依電子投標
作業說明(如附件 1)辦理。 
本標案採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投
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將投
標文件依下列規定裝入，同一投
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
標為限，廠商與其分支機構，或
其二以上之分支機構，就同一採
購分別投標者亦同： 

（一）證件封：將第一項所列各項
文件裝入證件封。允許共同
投標者各廠商均應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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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

定之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
議書等。(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涉及金額者亦同)標案：將
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子
領標之標單及詳細價目
表，依式清晰填寫裝入標
單封內（不得使用鉛筆填
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標案：
詳細價目表、資源統計表
依電子檔使用說明規定
（如附件 2）鍵入列印併
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子
領標之標單以中文大寫填
明後裝訂成冊，並裝入標
單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
裝入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
上應填註投標廠商名稱及地
址，允許共同投標之各廠商
均應塡註，否則以不合格廠

（二）規格封：裝入招標文件所規
定之規格技術文件、服務建
議書等。(無規定者免付) 

（三）標單封： 
1.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未
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涉及金額者亦同)標案：將
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子
領標之標單及詳細價目
表，依式清晰填寫裝入標
單封內（不得使用鉛筆填
寫）。 

2. 招標公告之預算金額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標案：
詳細價目表、資源統計表
依電子檔使用說明規定
（如附件 2）鍵入列印併
本署或所屬機關提供電子
領標之標單以中文大寫填
明後裝訂成冊，並裝入標
單封內。 

3. 招標公告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四）標封：標單封及證件封一併
裝入標封內並密封之，標封
上應填註投標廠商名稱及地
址，允許共同投標之各廠商
均應塡註，否則以不合格廠

 
 
 
 
 
 
 
 
 
 
 
 
 
 
 
 
 
 
 
 
 
 
 
 
 
 
 
 
 
 
 
 
 



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商論處。 

前項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單等蓋
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公告
中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規
定者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
表成員為之。廠商所提供之投標、
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列
印，以節省紙張，愛惜資源。 
涉及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著作財產
權，機關如欲使用該等文件，應經
該廠商同意無償授權機關使用，或
由機關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
圍內使用。 

商論處。 
前項退還押標金申請書、標單等蓋
章，於共同投標時，得由招標公告
中規定之主力廠商代表為之，未規
定者由共同投標協議書中指定代
表成員為之。廠商所提供之投標、
契約及履約文件，建議採雙面列
印，以節省紙張，愛惜資源。 

 

 
 
 
 
 
 
 
 
 
1.本(第四)項新增 
2.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 年
8 月 15 日工程企字第 10700254110
號函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內
容對照表：「依政府採購法、著作權
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相關規定，增訂第二項，明定
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涉及著作財產
權之權利保障及利用，供各機關據以
辦理，以達到加強保護著作財產權之
目的」，爰於本署投標須知第八條第
四項配合增訂。 

十八、採購決標原則： 
 決標金額以廠商標單中文大

寫之總價為準（宣讀標價及決標時
僅宣佈標封上所編訂之代號）。 
（一） 採最低標決標者： 

最低標總標價在底價以內且
在底價百分之八十以上時；
逕行決標。 

十八、採購決標原則： 
 決標金額以廠商標單中文大

寫之總價為準（宣讀標價及決標時
僅宣佈標封上所編訂之代號）。 
（一） 採最低標決標者： 

最低標總標價在底價以內且
在底價百分之八十以上時；
逕行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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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最低標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
之八十時，「依採購法第五十
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
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規定辦理；機關如認為最低
標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
或其他特殊情形時，無需通
知廠商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
金，得依上揭執行程序項次
二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廠商。 
前項最低標總價無顯不合理
之情形，如最低標總價未低
於各合格標廠商總標價平均
值之百分之八十者。(合格標
之計算應剔除高於公告預算
金額或標價明顯錯誤者) 

（二） 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決標
者： 

1.依招標文件之規定辦理，準
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等規定進行評分審
查。本機關於審查委員會成
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
協助本採購案審查委員會
辦理與評分審查有關之作

最低標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
之八十時，「依採購法第五十
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
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規定辦理；機關如認為最低
標總標價無顯不合理，無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
或其他特殊情形時，無需通
知廠商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
金，得依上揭執行程序項次
二照價決標予最低標廠商。 
前項最低標總價無顯不合理
之情形，如最低標總價未低
於各合格標廠商總標價平均
值之百分之八十者。(合格標
之計算應剔除高於公告預算
金額或標價明顯錯誤者) 

（二） 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決標
者： 

1.依招標文件之規定辦理，準
用「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
規則」等規定進行評分審
查。本機關於審查委員會成
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
協助本採購案審查委員會
辦理與評分審查有關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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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業。 

2.「審查項目」、「審查標準」
及「評分方式」、依招標文
件審查須知規定。 

3.開標作業依資格、規格及價
格之順序分段辦理。資格及
規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
經審查委員會採價格不納
入評分之方式審查，總平均
不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
分數之廠商，方得參與價格
標之開標，並依前點最低標
決標原則之各項規定辦理。 
前開審查結果，應經本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後，就合於標準之廠商開價
格標。 

4.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
如有需進行簡報時，應以投
標文件為限，不得於簡報時
再發放簡報資料，另行提出
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
不納入審查考量。簡報詢答
過程中，審查委員不得要求
廠商提供機關回饋或要求
更改投標文件。 

5.審查委員會審查時，依招標
文件規定，須由投標廠商進

業。 
2.「審查項目」、「審查標準」
及「評分方式」、依招標文
件審查須知規定。 

3.開標作業依資格、規格及價
格之順序分段辦理。資格及
規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
經審查委員會採價格不納
入評分之方式審查，總平均
不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
分數之廠商，方得參與價格
標之開標，並依前點最低標
決標原則之各項規定辦理。 
前開審查結果，應經本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後，就合於標準之廠商開價
格標。 

4.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
如有需進行簡報時，應以投
標文件為限，不得於簡報時
再發放簡報資料，另行提出
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
不納入審查考量。簡報詢答
過程中，審查委員不得要求
廠商提供機關回饋或要求
更改投標文件。 

5.審查委員會審查時，依招標
文件規定，須由投標廠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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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簡報者，投標廠商未出席
簡報及現場問答者，不影響
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但審
查項目列有簡報審查項目
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三） 採異質最有利標決標
者：資格或規格經審查合格
之廠商，由本機關通知參加
評選。評選依下列規定辦理： 

1.依招標文件及採購法相關
規定進行評選。本機關並應
於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
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
助本採購案評選委員會辦
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 

2.「評選項目」、「評審標準」
依評選須知規定，評定方式
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3.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
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
之內容為限，不得於簡報時
再發放簡報資料，如另外提
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不納入評選。簡報詢答過
程中，評選委員不得要求廠
商提供機關回饋或要求更
改投標文件。 

4.評選委員會評選時，依招標

行簡報者，投標廠商未出席
簡報及現場問答者，不影響
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但審
查項目列有簡報審查項目
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三） 採異質最有利標決標
者：資格或規格經審查合格
之廠商，由本機關通知參加
評選。評選依下列規定辦理： 

1.依招標文件及採購法相關
規定進行評選。本機關並應
於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
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
助本採購案評選委員會辦
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 

2.「評選項目」、「評審標準」
依評選須知規定，評定方式
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3.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
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
之內容為限，不得於簡報時
再發放簡報資料，如另外提
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
料不納入評選。簡報詢答過
程中，評選委員不得要求廠
商提供機關回饋或要求更
改投標文件。 

4.評選委員會評選時，依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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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文件規定，必須由投標廠商
進行簡報者，投標廠商未出
席簡報及現場問答者，不影
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但
評審項目列有簡報評選項
目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5.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依招
標文件方式辦理。 

6.達一定分數或序位之未得
標廠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
勵金(由機關敘明一定分數
或序位及其相對應之獎勵
金) 
分數(序位)：    ；獎勵金：
新臺幣    元 
分數(序位)：    ；獎勵金：
新臺幣    元 
分數(序位)：    ；獎勵金：
新臺幣    元 

文件規定，必須由投標廠商
進行簡報者，投標廠商未出
席簡報及現場問答者，不影
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但
評審項目列有簡報評選項
目者，該項目以零分計。 

5.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依招
標文件方式辦理。 

 

 
 
 
 
 
 
 
 
1.本 (第三) 項第 6目新增 
2.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年
8月 15日工程企字第 10700254110號
函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內容
對照表：「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涉及
廠商於投標時須提出設計圖或服務
建議書者……得於招標文件規定經
評選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
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勵金。』工程
會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
標決標作業要點』第 5點規定：『為
鼓勵廠商投標，機關應就個案情形考
量於招標文件明定經評選達一定分
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商，發給一定金
額之獎勵金』」，爰於本署投標須知第
十八條第三項第 6目配合增訂。 

二十三、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或
接獲通知保留標得標」之次日起

二十三、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或
接獲通知保留標得標」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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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日(巨額工程十四日)內（末日
為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順延
至第一個上班日）攜帶與登記相
符之印章，至本署或所屬機關辦
理簽訂契約（共同投標者各成員
應共同具名）手續；其契約單價
除另有規定外，按決標總價與發
包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之，若得
標廠商無本法第五十八條之情
形，且認為契約單價之調整不盡
合理，得於簽約前提出，由雙方
協訂之。 
職業安全衛生經費、環境保護措
施經費項下之各項契約單價，將
依機關原列預算單價以核定底
價與詳細價目表總價之比例調
整之，不隨得標廠商標價調整。 

十日(巨額工程十四日)內（末日
為例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順延
至第一個上班日）攜帶與登記相
符之印章，至本署或所屬機關辦
理簽訂契約（共同投標者各成員
應共同具名）手續；其契約單價
除另有規定外，按決標總價與發
包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之，若得
標廠商無本法第五十八條之情
形，且認為契約單價之調整不盡
合理，得於簽約前提出，由雙方
協訂之。 
職業安全衛生經費項下之各項
契約單價，將依機關原列預算單
價以核定底價與詳細價目表總
價之比例調整之，不隨得標廠商
標價調整。 

 
 
 
 
 
1.工程會頒訂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業已依勞動部 103年 12月 30日修正
之「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作業要點」第 8點，及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 107年 5月 17日訂定之「加強
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理
要點」第 7點修正。 
2.配合工程會 107年 7月 24日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第五條第(一)款第 8目
增修及參照「經濟部水利署所屬機關
興辦水利工程執行職業安全衛生及
環境保護措施管理作業要點」第一章
總則第三點「工程預算書內應編列職
業安全衛生費及環境保護措施費。」
其中環境保護措施費包括防制空氣
污染設〈措〉施費、噪音振動防治設
備費、水污染防治設備費、水污染防
治設〈措〉施費、工地監測設備費、
環境人員設置與教育訓練費、環保宣
導費等。為利周延以免爭議，本署投
標須知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經費訂有
不隨標比調整之規定增修「環境保護
措施經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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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十一、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
協定（GPA）。 

1.門檻金額：（由機關
於招標時擇一勾選
；未勾選者，為選
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惟簽署國之
門檻金額較我國
高者，對該簽署
國適用該較高之
門檻金額。 

選項 B：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
由機關於招標時擇
一勾選；未勾選者
，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之服務及工程服

三十一、本採購：  
(1)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

協定（GPA）。 
1.門檻金額：（由機關

於招標時擇一勾選
；未勾選者，為選
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惟簽署國之
門檻金額較我國
高者，對該簽署
國適用該較高之
門檻金額。 

選項 B：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所載門檻金額開
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
由機關於招標時擇
一勾選；未勾選者
，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之服務及工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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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務開放，惟僅開放
予對該等服務亦
相對開放之簽署
國。 

選項 B：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之服務及工程服
務開放。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 他 ( 請 敘 明 ) ：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 

          不可參與投標。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

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_( 未列明
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
廠商參與：（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

務開放，惟僅開放
予對該等服務亦
相對開放之簽署
國。 

選項 B：依 GPA 我
國承諾開放清單
之服務及工程服
務開放。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 他 ( 請 敘 明 ) ：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 

          不可參與投標。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與

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_( 未列明
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
廠商參與：（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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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款之措施(
招標文件須列明
作為採購評選之
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處理辦法
之措施： 

            4.廠商所供應下列產
品或材料之原產
地須屬我國或其
他條約或協定國
家者（視個案情形
於招標時敘明；無
者免填）：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
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
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 

           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
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
務之原產地得為下列
外國者： 

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款之措施(
招標文件須列明
作為採購評選之
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處理辦法
之措施： 

            4.廠商所供應下列產
品或材料之原產
地須屬我國或其
他條約或協定國
家者（視個案情形
於招標時敘明；無
者免填）： 

(2)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
協定，外國廠商：          

           不可參與投標。我國廠
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
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 

           不可參與投標。但我國
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
務之原產地得為下列
外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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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未列明者
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陸
地區標的：（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
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_( 未列明
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
廠商參與：（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 
             （可複選）：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款之措施(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未列明者
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陸
地區標的：（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下列外國廠商可以參
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

_________( 未列明
者即不允許) 

2.是否允許大陸地區
廠商參與：（未勾選
者即不允許；如允
許者，須符合兩岸
進口及貿易往來相
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列差別待遇 
            （可複選）：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一款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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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招標文件須列明
作為採購評選之
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處理辦法 
                 之措施： 
            4.廠商履約過程中所使

用下列產品或材料
之原產地須屬我國
或其他條約或協定
國家者（視個案情形
於招標時敘明；無者
免填）： 

(3)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
成項目(例如製成品之特定組
件、工程內含之材料與設
施)，其不允許使用大陸地區
產品之項目： 

招標文件須列明
作為採購評選之
項目及其比率)： 

             採購法第四十三
條第二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十七條 
                 第二項處理辦法 
                 之措施： 
            4.廠商所供應下列產品

或材料之原產地須
屬我國或其他條約
或協定國家者（視個
案情形於招標時敘
明；無者免填）： 

 
 
 
 
 
 
 
1.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年
8月 15日工程企字第 10700254110號
函投標須知範本文字酌修。 
2.第(3)項新增 
3.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7
年 8月 15日工程企字第 10700254110
號函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內
容對照表：「中國大陸尚未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 GPA)，
且兩岸尚未簽署相互開放政府採購
市場之條約或協定，無論是否適用
GPA之採購，均可於招標文件規定不
允許大陸地區產品；考量機關辦理採
購，因個案特性，有就廠商所供應整
體標的之特定組成項目，限制其不得
為大陸地區產品，爰增訂第 3項供機
關於招標時依實務需要載明限制情
形」，爰於本署投標須知第三十一條
第(3)項配合增訂。 

 


